上 诉 状
上诉人一（原审被告）：刘某羽 女 汉族 1953年6月6日生
身份证号：501030195306060****
[bookmark: _GoBack]住址：S省M市安民镇6组 
上诉人二（原审被告）：凌某志 男 汉族 1949年5月18日生 
住址：S省M市安民镇艾米街20附3号
身份证号：50103019490518****
手机：1813322****
被上诉人一：王某丽 女 汉族 1976年5月6日生
住址：S省M市安民镇6组 
身份证号：5010301976050****
被上诉人二：林某雪 女 汉族 1999年1月16日生
住址：S省M市安民镇6组 
身份证号：51018319990116****
上诉人因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，不服M市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7）C 01**民初1**号民事判决，现提出上诉。
上诉请求：
1、 请求撤销M市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7）C 01**民初1**号民事判决第一项、第二项判决，改判两被上诉人不拥有安民镇W小区1栋1单元5楼3号房的60平米房屋共同共有权。
2、 一、二审的诉讼费用由两上诉人承担。
上诉人认为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，适用法律不当，适用程序不当，两被上诉人不享有安民镇W小区1栋1单元5楼3号房的60平米房屋共同共有权。理由如下：
1、 诉争房屋系两上诉人共有。
诉争房屋的房权证和土地权证登记的权利人为刘某羽和凌某志，且诉争房屋的购买款也系刘某羽支付。根据《物权法》第十四条之规定：“不动产物权的设立、变更、转让和消灭，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，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。”又根据第十七条之规定：“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”。
本案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足以证明诉争房屋登记错误的证据，根据物权法定的原则，诉争房屋应系两上诉人共同财产。
2、 原审法院以凌某志、凌某红放弃安置房为理由，判决两被上诉人享有诉争房屋的共同共有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。
被上诉人提供了一份《M市房屋搬迁补偿安置补充合同》，该合同有凌某红和凌某志的签字，原审法院就认定凌某红和凌某志放弃了安置房。
上诉人认为，原审法院以偏概全，一叶障目，没有综合全案其他的证据材料进行分析。《M市房屋搬迁补偿安置补充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‘补充合同’）签订的时间是2009年1月10日，此时，凌某红和王某丽尚没有离婚，也不可能预料到会离婚，在《补充合同》签字是比较随意的，也可以说是代表性的，否则，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最后在房屋产权证上签字还有凌某志的名字。既然本案中出现了两份互相矛盾的证据即《补充合同》和房屋产权证，原审法院应比较两份证据的效力，上诉人认为，房屋产权证属于公文书，其证据效力远大于《补充合同》。
另外，假设可以认定凌某红在《补充合同》上签字就意味着对共有财产权的处分的话，那么，王某丽和凌某红其时尚为夫妻，凌某红的签字行为即代表夫妻二人的意思表示，王某丽也不应享受诉争房屋的共同共有权。
3、 本案适用程序错误。
本案诉争事实已由原审法院作出（2016）C 01**民初1**号民事判决，该判决作出后，被上诉人并没有上诉，已经产生了既判力效力。但原审法院又于2017年1月13日立案受理，显然违反了‘一事不再理’的原则。即使可以认为被上诉人提供了新的证据，也只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审理。
综上，恳请贵院撤销（2017）C 01**民初1**号民事判决，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。
此致
D市中级人民法院
上诉人：凌某志
凌某红
2017年  月  日

